
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 

关于硕士学位论文盲审与集中答辩的规定（试行）  

为进一步提高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位论文质量，经

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研究，决定试行学位论文盲审与集中答辩。具

体规定如下： 

1. 每年的校外盲审率为当届学生的10%，由实验室研究生培

养工作委员会随机抽取，覆盖实验室所有专业，被抽中学生的校

外盲审资格在校期间一直有效； 

2. 每年3月底，实验室研究生教育办公室集中受理上半年授

位学位论文评阅人资格审核，未通过资格审核的老师不能参与实

验室研究生论文评审； 

3. 每年4月，申请本次答辩的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提供隐去

导师和学生姓名的电子版，供校外/校内盲审用； 

4. 盲审结果分别为直接答辩、小修后答辩、大修后答辩。

盲审结果将作为答辩委员会的重要决策参考，答辩人应在答辩过

程中回答评阅人提出的问题。盲审结果也是机械工程学位分委员

会学位论文抽查的重要依据，当年上半年机械工程学位分委员会

不受理大修后答辩的学位论文作者的学位申请； 

5. 为方便研究生就业，硕士生集中答辩时间规定在每年的

五月、八月和十一月，具体时间由研究生培养工作委员会根据具

体情况提前决定并通知所有学生； 

6. 本规定从2017级硕士研究生开始试行，校外盲审的专家

评审费由实验室筹措解决；  

7. 本规定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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